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64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5.8.28
一、本會第1263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環保署陳報「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及整治推動計畫（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自89年2月公布實施，環保署業已完成院核定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執行計畫」（90-93年），該計畫以調查農地、加油站及大型儲槽污染為主。本案賡續辦理擴大調查工廠、工業區、掩埋場及軍事用地之污染情形，並協調各有關機關共同推動，確有必要，並應積極辦理。
(二)本案環保署計畫繼續辦理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品質監測及建立資料庫工作一節，應依據歷年來已經完成的調查結果，確實納入後續各年度工作計畫辦理整治作業，相關年度工作內容及預算並應提報「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據以實施。
(三)為澈底落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請環保署應參酌歷年推動之經驗，持續建立各項工作之標準作業程序，據以推動污染調查及整治工作。
(四)目前國內已公告之列管場址，衍生民眾對政府的期待與實際處理有嚴重落差的情形；甚至近年來美國商會及歐洲商會屢次針對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之相關限制提出意見，均耗費許多資源反覆溝通，應請環保署確實負責，具體解決。
(五)有關計畫所需人力需求部分，請地方環保機關及主辦之各中央主管機關優先配合於原編制員額內調配運用。若涉及新增聘用部分，另循人事法令規定程序報核據以實施。
(六)本計畫所報經費需求由「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支應13.03億元、環保署年度公務預算匡列0.89億元，合計總需求13.92億元。因計畫內容屬各級環保機關工作，請環保署妥為安排調整經費支應，並確實依法追償、歸墊基金，俾供支應實際整治工作。
(七)本案為整合型計畫，涉及經濟部等相關部會共同投入，以集中發揮效益，請相關機關優先於部會既有預算項下配合辦理。後續管考及檢討，請環保署將各單位每年度實施及動支經費情形，一併納入統計彙整。
(八)為使本案日後執行更順利，請環保署檢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支應本計畫各項執行工作所需經費之可行性，另地下水污染整治詳細之監測及研究計畫，及相關公告污染土地之受害地主協助亦請納入本計畫辦理。
三、「新世紀第2期人力發展計畫（94－97年）－94年執行情形檢討報告」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 

(二)本報告請參考與會委員及各機關代表意見修正後，報院備查。
(三)「新世紀第二期人力發展計畫（94-97年）」是政府推動人力發展的重要政策措施，請相關主管機關本於職掌，參照本報告所提策略之檢討建議事項，積極配合推動辦理。
 四、「『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第二期計畫』95年1-6月執行情形檢討報告」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 

(二)本方案第一期計畫旨在建立我國服務福利及產業的發展基礎，經過3年（91-93）的推動，已有初步成效。第二期計畫規劃為發展期，希望相關主協辦單位，在第一期計畫既成基礎上，賡續積極推動相關業務。
(三)有關「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補助使用居家服務計畫」，請內政部依據整體長期照顧制度之政策規劃方向及期程，檢討修正後逕行報院。 

(四)關於「外籍看護工申審機制與國內照顧服務體系接軌方案」未能達成預期成效，請勞委會、衛生署評估方案之政策目標及效益，並研議解決方案。
(五)請衛生署儘速辦理「護理之家」及「居家護理所」全國評鑑工作；另請評估「95年度全責護理模式試辦計畫暨評價研究」執行成效，研議擴大辦理之可行性，並對「醫院照顧服務員管理要點」之推動成效予以評估，適時檢討。
(六)本報告請依與會委員及各機關代表意見（如附件）修正後，報院備查。
（散會：下午5時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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